
本（第 3）屆臺歐盟勞動諮商會議於臺北

時間 110 年 2 月 3 日下午 4 時以視訊方式

舉辦，歐盟由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就業、社

會事務及融合總署 (DG-EMPL，以下簡稱歐

盟執委會就業總署 ) 總署長 Joost KORTE 親

率同仁及歐洲職業安全衛生局 (EU-OSHA)

代表參加，我國則由勞動部長許銘春帶領同

仁與會，雙方駐外代表－歐洲經貿辦事處長

高哲夫及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大使蔡明

彥，亦共同參與雙邊會談及開幕式，與會者

互動熱絡。   

本屆會議揭開序幕前，由雙方首長就臺

歐盟於勞動領域的合作及 Covid-19 對勞動

市場的影響進行對談，勞動部長許銘春分享

我國因過去曾有對抗 SARS 的經驗，所以在

Covid-19 疫情發生初期即保持高度警戒，

並超前部署啟動各項防疫措施，在政府與國

人共同協力下，我國防疫成效良好，勞動部

也針對受疫情影響的勞工朋友與企業，提出

各項紓困、穩定就業及職業安全衛生措施；

此外，許部長也強調，為勞工打造「安心、

健康」的工作環境，一直以來都是我國勞動

政策的核心價值與目標，歐盟正在推動綠色

新政，臺灣也刻正進行離岸風電等綠能產業

的發展，因此雙方皆須針對產業發展可能衍

生的新危害風險，提早擬定職業安全衛生策

略與做法，因此盼透過本屆會議，開啟臺歐

盟於職業安全衛生領域技術合作與資訊交換

的國際合作模式，以共同落實「人人享有安

全衛生工作環境」的共享價值。

勞動部長許銘春帶領同仁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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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屆臺歐盟勞動諮商會議
開啟臺歐盟職業安全衛生交流合作新頁

勞動部綜合規劃司視察   李玟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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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執委會就業總署長 Joost KORTE 則表

示，臺歐盟共享民主、法治及人權等價值，

雙方勞動政策亦奠基於永續發展、穩定及安

全等基礎上，加上臺歐盟勞動市場皆面臨相

同的挑戰，更突顯雙方持續對話的重要性；

其次，臺灣防疫成就獲得國際肯定，反觀歐

盟各會員國受疫情衝擊甚鉅，政府大規模採

行封鎖措施，造成許多經濟活動被迫中止，

為此歐盟陸續提出紓困及振興經濟方案，除

修訂歐盟 2021 年至 2027 年預算外，並推

出「緩解緊急事件失業風險 (SURE)」貸款計

畫以穩定就業，而 Covid-19 也促使歐盟進

一步思考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規定，例如於工

作場所染疫的職業災害認定、居家辦公設備

是否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標準等，故亦盼透過

本屆會議激盪出雙方更好的策略與做法。

開幕式上，雙方代表均表示樂見臺歐盟勞

動諮商會議已順利邁入第 3 屆，並已分別就

職業技能、漁工權益保障及全球供應鏈之尊

嚴勞動等議題展開多元合作。會議中雙方就

「職業安全衛生策略、進展及研究」及「因

應 Covid-19 之職業安全衛生及其他措施」

議題交流，並就因應 Covid-19 之跨部會合

作機制、平臺與零工經濟、綠色經濟、工作

場所使用機器人作業等職業安全衛生議題進

行熱烈討論，雙方均認同新技術與新工作型

態同時為勞動市場帶來機會與挑戰，並期盼

未來就個別議題進行更深入的交流。

會議最後由歐盟執委會就業總署國際處長

Lluís PRATS 及勞動部綜合規劃司司長王厚

誠共同主持閉幕，雙方均表示將持續深化臺

歐盟於勞動議題的多元合作，並樂見雙方人

員持續透過歐盟執委會「國家專家專業訓練

計畫（NEPTs）」進行實質交流。

臺歐盟勞動諮商會議為歐盟執委會就業總

署與勞動部，於勞動領域合作中最重要的對

話平臺，從 107 年「因應全球化產業結構調

整的勞工協助措施」、108 年「職業訓練與

國際技能交流」，到本屆「職業安全衛生」

議題，雙方合作的面向愈來愈多元；儘管目

前全球疫情嚴峻，雙方的交流與合作也未因

此停下腳步，本屆會議場面熱絡融洽，更成

功開啟臺歐盟職業安全衛生交流合作新頁。

歐盟與會官員及雙方駐外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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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勞工生活及就業狀況
勞動部統計處科長   楊玉如

      科員   陳櫻分

說明：本表資料期間為各年 5 月；以下各圖、表之資料期間，除「近一年」之各項統計為各年之前一年 6 月至當年 5 月外，
餘亦為各年 5 月。

表 1  勞工對整體工作之滿意情形

項目別 總計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計 很滿意 滿意 計 不滿意 很不滿意

108 年 100.0 70.3 19.5 50.7 26.6 3.1 2.5 0.6

109 年 100.0 71.2 22.3 48.8 25.2 3.7 3.1 0.6

單位：%

工作與生活就像是天秤的兩端，若產生失

衡，將影響勞工身心之穩定，故國際勞動發

展的趨勢，係以支持勞工工作與生活平衡、

促進勞工身心健康等為導向。本文依據勞動

部 109 年「勞工生活及就業狀況調查報告」

摘述勞工工作狀況、對工作的滿意及職涯規

劃等情形，以了解我國勞工工作及生活狀

況。

一、 對整體工作滿意情形及希望之工
作與生活平衡措施

( 一 )	109年勞工對整體工作感到滿意的比率

為 71.2％

「工作滿意」係綜合勞動條件、薪資、工

作環境、勞資關係等因素，對目前工作整體

滿意情形之評價，109 年勞工對整體工作感

到滿意的比率為 71.2%，較 108 年上升 0.9

個百分點，感到普通者占 25.2%，感到不滿

意者占 3.7%。對整體工作感到滿意者之各

項滿意比率中，以性別工作平等之 97.8% 最

高；對整體工作感到不滿意者之各項不滿意

比率，以人事考核升遷制度之 74.6％最高。

動態暸望   TAIWAN LABOR QUARTERLY

66 台灣勞工季刊	NO.65



活
用
法
規

勞
工
心
聲

樂
說
頭
條

動
態
瞭
望

97.8
%

100

90

80

70

60

0

95.5 94.2 93.7 91.9 90.5

81.4 81.1
76.9 75.1 74.7

性
別
工
作
平
等

同
事
間
的
相
處
與
友
誼

工
作
場
所

主
管
對
員
工
的
關
切
與
照
顧

工
作
時
數

員
工
申
訴
管
道
之
暢
通

員
工
教
育
訓
練

無
障
礙
環
境

工
資

人
事
考
核
升
遷
制
度

工
作
負
荷
量

圖 1  整體工作滿意者對各
項目之滿意比率
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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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整體工作不滿意者對各
項目之不滿意比率

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 二 )	勞工需要服務單位提供工作與生活平

衡措施者占94.9%，希望之措施以「福

利措施」最多，其次為「彈性工作安

排」

109 年勞工需要服務單位提供工作與生活

平衡措施者占 94.9%，希望服務單位提供的

項目以「福利措施」（如：婚喪年節禮金、

子女就學補助、文康活動、員工旅遊、團體

保險等）占 61.9% 最高，其次為「彈性工作

安排」占 47.9%。

福利措施

彈性工作安排

優於法令給假

家庭照顧服務/措施

身心健康促進活動

母性保護友善措施

61.9

47.9

45.8

22.6

17.5

3.4

0.0 20.0 40.0 60.0 80.0

%

需要
94.9%

不需要
5.1%

圖 3  勞工希望服務單位提的措施 ( 可複選 )

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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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勞工近一年延長工時（加班）情形
項目別 總計 沒有延長工時 有延長工時

108年 100.0 53.7 46.3 15.9

109年 100.0 56.2 43.8 14.9

農、林、漁、牧業 100.0 59.1 40.9 9.5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00.0 62.4 37.6 11.0

製造業 100.0 49.7 50.3 19.6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00.0 42.7 57.3 14.6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00.0 75.0 25.0 15.2

營建工程業 100.0 66.2 33.8 15.5

批發及零售業 100.0 62.1 37.9 12.4

運輸及倉儲業 100.0 50.8 49.2 16.7

住宿及餐飲業 100.0 62.7 37.3 11.0

出版 / 影音製作 / 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100.0 40.9 59.1 14.3

金融及保險業 100.0 46.9 53.1 9.8

不動產業 100.0 66.4 33.6 12.6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00.0 42.2 57.8 11.3

支援服務業 100.0 67.1 32.9 13.0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業 100.0 53.7 46.3 12.8

教育業 100.0 71.6 28.4 11.5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00.0 56.3 43.7 11.9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00.0 65.6 34.4 11.4

其他服務業 100.0 74.5 25.5 11.0

平均每月時數 ( 小時 )

單位：%

二、 工作狀況
( 一 )	勞工有延長工時 (加班 )者占 43.8%，

平均每月延長工時為 14.9 小時

109 年 勞 工 有 延 長 工 時 ( 加 班 ) 者 占

43.8%，較 108 年下降 2.5 個百分點，其中

有延長工時者之平均每月延長工時為 14.9 小

時，較 108 年減少 1 小時。按行業別觀察，

以出版 / 影音製作 / 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有

延長工時者占 59.1% 最高，其次為專業 / 科

學及技術服務業占 57.8%、電力及燃氣供應

業占 57.3%。

( 二 ) 勞工希望維持目前工作時數者占

81.5%居多

109 年勞工希望維持目前工作時數者占

81.5%，希望減少工作時數占 11.1%，而希

望增加工作時數占 7.4%。希望增加工作時

數的主要原因為「希望增加薪水」；希望減

少工作時數的主要原因以「更多自己的時間

從事其他活動」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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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勞工曾在下班後接獲服務單位以通

訊方式交辦且當下即執行工作占

12.4%，平均每月實際執行時數為 5.1

小時

109 年勞工曾在下班後接獲服務單位以電

話、網路、手機 App 或 Line 等通訊形式交

辦工作占 22.9%，較 108 年增加 0.9 個百分

點，當下即執行工作者占 12.4%，與 108 年

持平，平均每月實際執行工作時數為 5.1 小

時，則較 108 年減少 1.3 小時。

圖 4  勞工下班後接獲交辦工作情形

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有接獲交辦工作但未當下執行工作10.5%

有接獲交辦工作且當下即執行工作12.4%

平均每月時數為5.1小時

沒有接獲
交辦工作77.1%

說明 : 打算至海外工作地點可複選。

表 3  勞工至海外工作計畫情形

項目別 總計
沒有至海
外工作
計畫

有至海外工作計畫 - 按地區分 ( 可複選 3 項 )

大陸
港澳

東北亞 東南亞 紐澳
美國、
加拿大

歐洲
中南
美洲

其他

108年 100.0 88.5 11.5 5.8 4.0 4.1 2.0 4.0 1.8 0.1 0.0

109年 100.0 92.4 7.6 2.9 2.7 2.2 1.6 3.1 1.3 0.1 0.1

15~24 歲 100.0 83.9 16.1 4.3 8.3 1.6 4.6 5.7 2.3 0.4 0.4

25~44 歲 100.0 90.5 9.5 3.5 3.4 2.9 2.2 4.2 1.9 0.1 0.1

45~64 歲 100.0 97.2 2.8 1.5 0.4 1.2 0.1 0.5 0.2 - 0.1

單位：%

三、 職涯規劃
( 一 )	勞工有至海外工作計畫者占 7.6%，希

望前往地區以「美國、加拿大」占3.1%

最高

109 年勞工有至海外工作計畫者占 7.6%，

較 108 年下降 3.9 個百分點，希望前往地

區 以「 美 國、 加 拿 大 」 占 3.1% 最 高， 其

次為「大陸港澳」占 2.9%，「東北亞」占

2.7% 居第三。按年齡別觀察，年齡愈輕勞

工有至海外工作計畫比率愈高， 15~24 歲

為 16.1%，45~64 歲則為 2.8%；希望前往

地區，15~24 歲以「東北亞」居多，25~44

歲以「美國、加拿大」較多，45~64 歲以「大

陸港澳」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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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勞工規劃退休後之生活費用來源 ( 可複選 )

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 二 ) 勞工預計退休年齡平均為 61.6 歲

109 年勞工預計退休年齡平均為 61.6 歲，

較 108 年多 0.5 歲，其中預計 61 歲以上退

休者占 54.1%，呈增加之勢。男性勞工預計

退休年齡 62.1 歲，較女性 61.1 歲多 1 歲。

勞工規劃退休後之生活費用來源，以「自

己儲蓄」占 78.4% 最多，其次為「新制勞

工退休金」占 59%，「勞保老年給付」占

47.5% 居第三。

表 4 勞工預計退休年齡
項目別 總計 未滿 50 歲 50 歲 51~54 歲 55 歲 56~60 歲 61 歲以上 平均年齡 ( 歲 )

108年 100.0 1.7 7.2 0.4 9.9 31.9 48.8 61.1

109年 100.0 2.3 5.9 0.3 9.4 28.0 54.1 61.6

男 100.0 2.2 4.5 0.2 8.2 26.4 58.4 62.1

女 100.0 2.4 7.2 0.4 10.5 29.5 50.1 61.1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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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COVID-19 疫情對勞工之影響

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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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裁員、減薪、不加薪
或服務單位倒閉等困擾  

影響轉職或轉業    

四、 COVID-19 疫情對勞工影響之情形
109 年 勞 工 因 COVID-19 疫 情 而 有 被 裁

員、減薪、不加薪或服務單位倒閉等困擾者

占 7.3%；影響轉職或轉業者占 6.1%（「原

本有打算轉為觀望者」占 3.2%，「原本無

打算轉為有打算者」占 2.9%）；規劃進修

或學習其他專長者占 18.8%；影響至海外工

作計畫者占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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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國內產業缺工及兼顧國人照護需

求，我國開放引進移工，至 109 年底移工人

數為 70.9 萬人，以製造業 43.9 萬人最多，

占 62%， 家 庭 看 護 工 23.4 萬 人 居 次， 占

33.1%。本文依據勞動部 109 年「移工管理

及運用調查」報告摘述雇主對移工的管理運

用與移工之工作概況，提供各界參考。

一、 事業面 ( 製造業及營建工程業 )
( 一 )	109 年 6 月事業面移工總薪資平均為

2 萬 8,583 元，總工時平均為 194.7

小時

109 年 6 月事業面移工總薪資平均為 2 萬

8,583 元 ( 其中經常性薪資 2 萬 4,146 元，

加班費 3,967 元 )，總薪資較 108 年 6 月減

少 446 元，主要係加班費減少 1,001 元所致，

經常性薪資則因基本工資調整，年增 632

元。總工時平均為 194.7 小時，年增 6.9 小

時，其中正常工時為 167.9 小時，加班工時

為 26.8 小時，各增 13.1 小時 ( 主因國定假

日減少 2 日 ) 及減 6.2 小時。

109 年移工管理及運用情形
勞動部統計處科長   蔡惠華

      專員   曾立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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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109 年 6 月製造業雇主有申請「外

加就業安定費附加移工數額」者占

38.5%，其中有 20.5% 未足額引進附

加移工

自 102 年 3 月起製造業雇主若有非工資成

本考量之實質缺工需求，可額外繳納就業安

定費，增加移工配額。109 年 6 月製造業雇

主有申請「外加就業安定費附加移工數額」

者占 38.5%，有申請附加移工者中，未足額

引進者占 20.5%，較 108 年 6 月增 4.0 個百

分點；未足額引進之原因主要為「引進移工

已符合人力需要」占 60.2%，另因「疫情影

響」占 12.6%。

說明：「疫情影響」為 109 年新增。

表 2  製造業雇主申請「外加就業安定費附加移工數額」情形
項目別 107 年 6 月 108 年 6 月 109 年 6 月

總計 100.0 100.0 100.0

沒有申請 61.5 61.7 61.5

有申請 38.5(100.0) 38.3(100.0) 38.5(100.0)

足額引進  (83.6) (83.5) (79.5)

未足額引進  (16.4) (16.5) (20.5)

未足額引進原因 ( 可複選 )

引進移工已符合人力需要 58.7 61.0 60.2

訂單未符合預期增加 18.1 22.0 30.0

刻正辦理相關引進程序 18.3 18.1 16.6

疫情影響 - - 12.6

已招募足額本國勞工 13.4 14.3 10.7

公司營運規模減縮 3.6 6.8 6.5

生產流程自動化已可降低人力 4.4 6.8 4.1

其他 1.8 2.5 2.2

單位：%

說明：1.「其他」係指非每月給付受僱員工之工作報酬，包括年終獎金、非按月發放之工作獎金、員工紅利、節慶獎
金及差旅費、誤餐費等。

2. 基本工資自 109 年 1 月由 23,100 元調整至 23,800 元。

3.107 年 6 月假日共計 10 天，108 年 6 月假日共計 11 天，109 年 6 月假日共計 9 天。

表 1  事業面移工薪資、工時及放假天數

項  目  別 總薪資 經常性薪資 加班費 其他 總工時 正常工時 加班工時 放假天數

107年 6月 27,788 22,597 4,684 508 195.3 161.1 34.1 9.9

108年 6月 29,029 23,514 4,968 546 187.8 154.8 33.0 10.7

109年 6月 28,583 24,146 3,967 471 194.7 167.9 26.8 9.1

單位：元；小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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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面 ( 外籍家庭看護工 )
( 一 )	109 年 6 月外籍家庭看護工總薪資平

均為 1萬 9,918 元

109 年 6 月外籍家庭看護工總薪資平均為

1 萬 9,918 元，其中經常性薪資 1 萬 7,436

元，加班費 2,075 元。外籍家庭看護工每日

工作時間雇主沒有規定者占 81.1%，另不論

雇主有無規定每日工作時間，外籍家庭看護

工每日實際工作時間平均約 10.5 小時。

( 二 )	109 年 6 月外籍家庭看護工假日都有

放假或部分放假者占 57.3%

外籍家庭看護工假日都有放假或部分放假

者合計占 57.3%，較 108 年 6 月減 8.3 個百

分點，主要受 COVID-19 疫情影響減少放假

所致。假日都不放假原因以「外籍家庭看護

工想賺取加班費」占 86.6% 最高，其次為

「家中無替代照顧人力」占 23%，「疫情影

響」占 18.5% 居第 3；惟外籍家庭看護工假

日不放假，雇主有發給加班費者逾 9 成 9。

說明：都不放假原因為 108 年新增問項，其中「疫情影響」為 109 年新增。

表 4  外籍家庭看護工假日放假情形
項目別 107 年 6 月 108 年 6 月 109 年 6 月

假日放假情形 100.0 100.0 100.0
	都有放假 11.2 11.4 6.6
	部分放假 54.1 54.2 50.7

不放假時有給加班費占比 99.0 98.2 99.0
都不放假 34.7 34.4 42.7

不放假時有給加班費占比 99.8 99.2 99.6
假日都不放假原因 ( 可複選 )

外籍家庭看護工想賺取加班費     -    86.5   86.6
家中無替代照顧人力     -    27.8   23.0
疫情影響     -     -   18.5
其他     -     5.5    4.0

COVID-19 防疫期間假日放假情形  100.0
沒有改變     -     - 66.5
減少假日放假     -     - 33.5

單位：%

說明：「其他」係指獎金、誤餐費及零用錢等。

表 3  外籍家庭看護工薪資、工時

年 月 別 總薪
資

經常性
薪資

加班
費 其他 總計

有規定 沒有規定

每日
規定
工時

①

工作
時間
內休
息時
數

②

實際
工時

① - ②

每
日
工
時

③

工作
時間
內休
息時
數

④

實際

工時

③ - ④

107 年 6 月 19,927 17,765 1,919 244 100.0 22.0 13.0 2.7 10.3 78.0 13.1 2.9 10.2

108 年 6 月 19,947 17,550 2,059 337 100.0 18.6 13.2 2.8 10.4 81.4 13.4 2.9 10.5
109 年 6 月 19,918 17,436 2,075 408 100.0 18.9 13.1 3.0 10.1 81.1 13.3 2.8 10.5

單位：元；%；小時

每日工作時間約定情形

動態暸望   TAIWAN LABOR QUARTERLY

74 台灣勞工季刊 NO.65



活
用
法
規

勞
工
心
聲

樂
說
頭
條

動
態
瞭
望

		(三 )如果未來外籍家庭看護工於假日休假，

雇主有替代方案者占 74%

如 果 未 來 外 籍 家 庭 看 護 工 於 假 日 休 假

（每 7 日休息 1 日 )，雇主有替代方案者占

74%，較 108 年 6 月增 2.6 個百分點，主要

替代方案為「由家人照顧」占 84.9%。

政府推行補助替代照顧方案 ( 補助雇主讓

外籍家庭看護工於假日休假之本國替代照顧

人力費用 )，雇主願意申請者占 37.8%，願

意負擔之金額以「每日 500 元 ~ 未滿 1,200

元」占 67.3% 居多。

由家人照顧

申請政府喘息或居家服務

找本國看護(照顧服務員)

請親友照顧

將被看護者送臨托機構

其他

100.050.00.0

84.9

8.8

3.5

1.8

0.9

0.1

%

有替代
方案
74.0%

沒有
替代
方案
26.0%

不確定
31.0%

願意
37.8%

不願意
31.2%

80.040.00.0

12.3

67.3

20.4

%

每日1,200元以上

每日500元~未滿1,200元

每日未滿500元

圖 1  如果未來外籍家庭看護工於假日休假，雇主之主要替代方案情形
109 年 6 月

由家人照顧

申請政府喘息或居家服務

找本國看護(照顧服務員)

請親友照顧

將被看護者送臨托機構

其他

100.050.00.0

84.9

8.8

3.5

1.8

0.9

0.1

%

有替代
方案
74.0%

沒有
替代
方案
26.0%

不確定
31.0%

願意
37.8%

不願意
31.2%

80.040.00.0

12.3

67.3

20.4

%

每日1,200元以上

每日500元~未滿1,200元

每日未滿500元

圖 2  政府推行補助替代照顧方案，雇主願意申請之情形

10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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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轉型趨勢下中高齡者及
高齡者就業促進的機會與挑戰

中正大學經濟策略與實證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壹、前言
在高齡少子化趨勢下，臺灣即將邁入超高

齡社會並衝擊勞動市場，因此「中高齡者及高

齡者就業促進」已為我國勞動政策施政重點。

同時人工智慧、物聯網、5G 等數位科技驅動

了市場運作及商業模式的改變，也帶來職業環

境、人才培育的轉型機會與新工作模式，賦予

中高齡及高齡者新的職涯可能。透過科技賦能

等四個面向的探討，本文認為科技應用能力的

持續學習是數位時代下保持個人競爭力最重

要的前提，而政府與企業則應理解數位科技對

於建構高齡友善就業環境的重要性與多元價

值。然而正如不同產業有其自身的數位轉型命

題，如何以新科技促進高齡就業，須依產業與

職業特性策略調整。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 2020 年發布的人口推

估報告，臺灣 2025 年就會進入超高齡社會，

首當其衝的就是勞動市場供給端。在人口年齡

中位數持續走揚、50 歲以上勞動力卻參與率

急遽下降，以及就學年齡延長、就業年齡延後

因素加總下，「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

已為我國勞動政策的施政重點 1。其中《中高

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專法已於 2020 年

12 月施行，目的是透過支持退休後再就業、

開發就業機會、銀髮人才服務據點等方式建構

高齡友善就業環境，活化其人力運用。另一方

面，在人工智慧 (AI)、物聯網 (IoT)、5G 等數

位科技驅動下，數位轉型、智慧化、智慧工廠

等改變了市場運作及商業模式，對勞動市場需

求及工作環境產生影響。

   陳鼎尹 

動態暸望   TAIWAN LABOR QUARTERLY

76 台灣勞工季刊	NO.65



1.   崔曉倩、郝鳳鳴、藍科正（2020）。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影響因素蒐集與分析。新北市：勞動及職業安全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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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此，數位轉型對於高齡及中高齡就業的

挑戰與機會是什麼呢？首先，AI 將取代重複

性高、專業度低的工作，將會使勞工的技能

失去原有價值，若同時面臨身體老化，更會

加速其失去工作、工作意願與動機。其次，

企業可能因為對中高齡員工態度、體力與學

習力較弱之顧慮，不願意在轉型過程中予與

培訓或輔助，導致勞工生產力持續弱化的惡

性循環。第三，除了 45 歲以上的勞工，工

作 15 至 20 年之中壯年一樣面臨數位時代的

工作衝擊。然而，智慧化轉型也帶來新的職

涯可能：運用智慧科技優化職場環境，減少

身體因素對中高齡者工作的影響；超越時間

與空間的電傳勞動工作模式；學習科技應用

能力以取得新工作，運用新興平臺經濟進行

準創業；最後則是 AI 人力資源管理。以下

依序介紹之。

貳、數位轉型賦予中高齡者及高齡者
就業促進的四種可能

一、科技賦能
數位科技可以協助企業發展精簡人力的服

務或生產模式，以及創造「不因受僱者體能

而有差異」、「更加安全且具效率」的職場環

境。亦即從科技賦能 (IT Enable) 的角度來擴

大中高齡及高齡者的工作範疇與機會 2。例如

智慧型安全系統與輔具可以透過多方與即時

感測、監控、數據分析、人物整合來減少反應

與解決問題的時間，而降低職災風險。外骨

骼 (exoskeleton) 仿生裝或可穿戴式機器人可

以提高勞工負重及相關工作能力。VR 體驗裝

置則可用於促進中高齡者職業安全與流程學

習效能。以裝置不同感測器及通訊技術（WIFI

或 NB-IoT）的智慧安全帽為例，照明、攝影、

通訊、氣體偵測及勞工生理監測等功能可以依

作業場需求調整，減少空間侷限性下空氣不能

充分循環流通可能導致的缺氧、中毒、爆炸危

害；無線網路傳輸可協助管理人員即時掌握現

場人員生理狀況、作業環境、配戴情形，以利

適時作出適當處置保護人員安全 3 。

第二是安全檢查。製造業傳統安全檢查是

以人工查對、檢核、登錄機具設備，耗時、

耗力、效果有限且年齡體力影響也明顯。智

慧化使人員可運用手持式裝置 APP 系統進

行資訊檢整回報，即時發現潛在職災事件；

雲端後臺管理有利於提高現場員工、工安主

管、環安衛檢查人員執行自主檢查計畫的效

率；QR CODE 或 RFID TAG 則可落實導覽

功能與機具檢查步驟，同步回報安全巡檢及

現況予管理階層 4。AI 應用於品質管制亦有

類似的效果。第三是教育訓練。在一般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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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劉國青、陳維峰（2020）。機械操作互動檢點與體感教具開發。臺北市：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6.   電傳勞動英文為 Telework 或 Telecommuting。
7.   施懿修（2003）。《電傳勞動工作形態對勞動條件影響之研究─對工作時間影響的探討》。臺北市：政治大學勞工

關係研究所碩士論文。
8.   許健鈴（2016）。《電傳勞動者勞動權益保障之研究—以在家電傳勞動為中心》。臺北市：臺北大學法律研究所碩

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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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dailyadvisor.blr.com/2019/10/the-workforce-is-aging-we-need-to-keep-it-healthy-and-safe/
10.  European Union (2017). ILO–Eurofound, Working anytime, anywhere- The effects on the world of work.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機械、電動工具、動力搬運機械之作業場景、

作業前檢查與實際作業情形及工廠職災案例

中，手及手指被夾、被捲、被刺割擦傷是最

常發生的職業傷害類型。人機互動作業 VR

安全教育工具、沉浸式虛擬實境，可以強化

勞工認知實際作業場所危害與安全體驗，進

而透過矯正與改善不安全的態度、行為來預

防職災 5。

二、電傳勞動
因為 2020 年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全

球延燒而加速與擴大發展的「電傳勞動」（或

稱遠距工作）工作模式 6，是勞工持續或重

返就業的另一種可能，定義為「利用現行電

子科技技術，包括電腦軟體、網際網路等從

事約定的工作，並利用電子科技回覆工作處

理狀態」。電傳勞動使勞動者可以於自宅或

分散式職場工作並有效傳輸勞動成果，突破

時空限制同時也創造出新的勞動關係 7。從

企業的角度，則是節省人事成本、更加彈性

運用勞動力的手段，可以因應勞工選擇時間

自由、工作行程可自主且能適才運用專長工

作方式的趨勢 8。

對於中高齡及高齡就業者而言，突破時空

限制所增加的彈性，相當於擴大了工作的可

能與選擇。首先身體老化會影響駕駛能力 9，

因此距離勢必為自行駕車通勤者的考量因素，

而其可以最小化交通風險。其次，該模式有

助於抵抗力較弱的中高齡者減少通勤及辦公

室工作的人群接觸，降低如新冠肺炎等流行

性疾病的傳染風險。第三，增加因家庭照顧

或其他理由須在家者持續就業的可能。電傳

勞動亦適用於育兒階段婦女、行動不便者甚

至傷病的就業者。

電傳勞動是傳統工作型態替代方案，但也

帶來不同挑戰。例如國際勞工組織 2017 年

的報告就指出其帶來較高工作安排自主性與

彈性、較佳工作與生活平衡、較少辦公空間

與相關成本等優點，但實際取決於各個職務

工作、地點和職業特徵，以及很可能模糊了

工作與個人生活之間的界限 10。此外，電傳

勞動依賴網路與通訊科技提供的遠距服務，

對於可能有數位落差的中高齡者及高齡者是

挑戰；適用電傳勞動的工作有其侷限性（如知

識密集型工作），之於尋求勞動或庶務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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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現行法規上限制及實務推動困難，臺灣在遠距工作的推動上，僅止於有限的幾種工作職務上。賴偉文（2020）。後
疫情時代臺灣勞動市場工作型態的轉變與困難。臺灣勞工季刊，63，52-58。

12.   黃春長、蔡振義（2017）。中高齡與婦女勞動力再就業之研究。新北市：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13.   李健鴻（2018）。「就業機會的新途徑」或是「勞動保護的新挑戰」？臺灣勞工季刊，53，4-19。
14.  De Stefano (2016). The rise of the «just-in-time workforce»: On-demand work, crowdwork and labour protection in 

the «gig-economy».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15.  李郁怡（2017.11.28），人工智慧衝擊人資管理，取自 https://www.hbrtaiwan.com/article_content_AR0007589.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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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勞工則會是緣木求魚 11。

三、零工經濟與分享經濟
數位轉型、創新趨勢下興起的零工經濟與

分享經濟，也成為中高齡者與高齡者彈性與多

元化就業的可能。有學者認為此新經濟模式是

中高齡者與婦女以非典型勞動力模式貢獻其

能力於勞動市場，發展創意、創業型活動的好

機會 12。零工經濟 (gig economy) 係指獨立勞

動者與企業組織簽訂短期合約，勞動者透過數

位平臺在閒暇時提供服務、獲得報酬，例如線

上英語一對一真人教學 Cambly、Engoo、即

時外送平臺 Foodpanda、Uber Eats 等；共

享經濟 (sharing economy) 則是個人與企業組

織簽訂合約，透過數位平臺將個人閒置 / 剩餘

資源價值最大化，例如汽車共享平臺 Uber、

房源共享平臺 Airbnb。兩者皆具有不受時間

/ 空間限制，並透過資通訊科技接收 / 傳遞勞

務之特性，中高齡與高齡者可以依據自身稟賦

與需求選擇適合的平臺及業務，創造第二春。

然而，此種擴大中的新興勞動型態局部替

代了傳統上的「典型勞動關係」勞動型態，

創造了就業機會卻也形成勞動保護體制的挑

戰 13。零工經濟提供勞動者獲得多元化就業機

會資訊，促使其可在符合自身需要的彈性工作

時間下提供勞務、獲得報酬，但是同時也創造

出一種「勞動力商品化的極致運用」新模式，

迫使勞動者面臨了新的就業風險來源、並影響

勞工勞動權益 14。此外，對於被迫（無法找到

全職工作）加入零工經濟的中高齡與高齡者而

言，雖然擁有較為自由的工作與彈性收入，卻

有可能因為處於勞動保護體制灰色地帶，加上

本身條件不足、議價力低及身體老化等情況，

反而面臨更高的職業風險。

四、AI 人力資源管理
AI 於人力資源管理上應用，可以提高管理

者評估員工與求職者媒合工作效率，同樣適

用於中高齡及高齡就業者。以日本高階人力

銀行網站 BizReach 為例，他們與日本雅虎

(Yahoo)、美國 Salesfroce 合作提供企業人資

數據分析與預測服務。BizReach 透過大數據

協助企業客戶蒐集員工從面試到就職期間工

作評價，追蹤工作狀況並利用 AI 分析員工適

合之工作場所和單位 15。其次是人機互動、協

作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招募、考評、留才等

行政流程由機器代勞，人資主管則聚焦解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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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洪贊凱、李世樑（2019）。人工智慧、人力資源的創新思維：AI 管理教練與員工發展。教育研究月刊，307， 66-
84。

17.   李郁怡（2017.11.28），人工智慧衝擊人資管理，取自哈佛商業評論 <https://www.hbrtaiwan.com/article_content_
AR0007589.html>。

18.   黃春長、蔡振義（2017）。中高齡與婦女勞動力再就業之研究。新北市：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略性問題。第三，結合組織目標設定、員工發

展回饋、績效管理創造「人力資源 AI 管理教

練」，實現協助員工職涯發展目標 16。

AI 有助於中高齡及高齡就業者更快速分析

適合自己的工作、進行職涯（再就業或轉職）

規劃，或依據過去工作紀錄與追蹤調查評估

不同職涯選擇風險，及職場調適與發展策略

最佳化。對企業而言，人資可以更有效率評

估中高齡以上求職者能力、工作經驗及適合

度。並從收到履歷之階段即開始收集數據，

建立人員與工作評價之數據庫。就政府部門

而言，AI 可以協助中高齡及高齡就業者持續

就業、轉職與再就業數據數的分析，除了相

關政策的擬定，亦可以與人力銀行合作建立

相關的分析模型與演算法，提高媒合效率。

而 AI 人資帶來的挑戰，首先是必須投資導入

AI 所必備的軟硬體設備，以及相應的組織調

整、管理流程和方法 17；其次是倫理的挑戰，

採用 AI 技術會導致的道德困境或倫理問題，

對於以人力資本管理和評價為中心的人資勢

必會帶來更大的衝擊。

參、結語：為未來工作做準備
針對本文的討論的四種數位轉型對於促進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之可能面向，歸納以

下三點作為結語。首先，無論處於哪一個年齡

層，個人應認知到提升知識與科技應用能力的

重要性。數位轉型對於產業經濟、勞動市場的

影響只是開端，而過去 20、30 年在職場使用

單一技能到退休的形式已不再，掌握科技應用

能力與持續學習是保持個人職場競爭力的前

提。透過各種類型的培訓課程加強 ICT 科技工

具、APP 或雲端技術的學習與應用以縮短數位

差距 18，可以有效提高中高齡及高齡者持續參

與「未來」勞動市場的可能，一併減緩高齡少

子化帶來的勞動缺口問題。其次，政府與企業

應理解到 AI、大數據等科技的多元價值。AI

革命與相關的應用不是只有市場競爭、產業化

與商業面向，亦可以運用於社會福利、環境保

護，實現發展的社會性、包容性與可持續性。

企業在建構智慧工廠或商業平臺的過程中考

量中高齡者及高齡者身體情況以 AI 打造高齡

友善的職場環境、減低職災風險，也是企業社

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

的展現。最後，正如不同產業有其自身的數位

轉型命題，如何在新科技輔助下實現高齡友善

職場環境、勞工持續工作，也因產業、職業、

職位特性而有不同策略。期望本文對於轉型背

景下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與可能的探

討，能夠提供相關就業促進政策、銀髮人才服

務據點規劃一些思考。

動態暸望   TAIWAN LABOR QUARTERLY

80 台灣勞工季刊	NO.65


